济宁市兖州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2014年度部门决算
1、 部门基本情况
1、 部门职责。贯彻执行国家、省和济宁市关于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的法律、法规、规章、技术规范、标准，参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负责协调推进全区医疗保障，统筹规划全区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资源配置；负责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组织和指导全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和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医疗卫生救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信息。指导基层卫生和计划生育、妇幼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基本公共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均等化，完善基层运行新机制和乡村医生管理制度。负责组织推进全区公立医院改革，建设和谐医患关系。组织实施国家药物政策、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执行国家和省基本药物采购、配送、使用的管理制度。贯彻落实国家、省生育政策，组织实施促进出生人口性别平衡的政策措施，组织推进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和促进计划生育家庭发展机制，制定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制度并组织落实，推动建立流动人口卫生和计划生育信息共享和公共服务工作机制。完善综合监督执法体系，监督落实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负责卫生和计划生育宣传、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和信息化建设等工作，参与全区人口基础信息库建设。
2、 机构设置。（一）办公室。负责机关文电、会务、机要、档案、督查等机关日常运转工作以及局机关信息化工作，承担信息、安全、保密、政务公开、信访、建议提案办理等职责。
（二）人事编制科。承担局机关和所属单位机构编制、人事管理等职责，组织指导卫生计生管理干部队伍建设和岗位培训工作。指导全区卫生计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聘和职称改革工作。承担局机关离退休人员管理服务职责，指导局所属单位离退休人员管理服务职责。
（三）科技宣传科。指导全区卫生计生工作领域对外交流合作、宣传授外工作，参与拟订医学教育发展规划；指导卫生计生专业技术人员岗位培训，拟订卫生计生宣传教育、公共健康教育、健康促进的目标、规划、政策和规范；承担卫生计生科学普及、新闻宣传和信息发布职责；负责文字材料及公文起草、审核把关工作。
（四）规划财务科。拟订全区卫生计生发展规划，指导卫生计生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承担大型医用装备配置管理职责；承担局机关财务管理职责，指导相关预算管理单位预决算、财务、资产管理和内部审计；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关于药品和医疗器械采购相关规范，承担卫生计生对口支援有关职责。
（五）许可服务科。负责公共场所、学校、医疗机构、托幼机构、工业企业等方面的卫生审查和验收许可；承担医疗机构行政审批，医师、护士、乡村医生执业登记、注册、变更职责；承担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服务人员资格认定职责，负责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负责放射诊疗许可；负责生育第二个子女的许可；承担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法制宣传和行政执法等职责。
（六）综合监督科。负责卫生和计划生育综合监督工作；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食品安全标准，组织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交流工作。
（七）医政医管科。拟定医疗机构及其医疗服务、医疗技术、医疗质量、医疗安全有关政策、规范、标准并组织实施；承担实施执业医师、护士执业资格制度的有关职责；建立健全公立医院运行监管、绩效评价和考核制度。贯彻执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药物政策；拟订全区中医药事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和组织实施农村卫生和社区卫生服务中的中医药工作，承担中医医疗机构准入管理职责，指导中医医疗机构有关药事工作；承担全区机关事业单位的医疗保健工作职责。
（八）疾病预防控制科。拟订疾病预防方面的政策并组织实施，承担实施突发公共事件的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承担法定报告传染病疫情信息的有关工作；指导和组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准备、监测预警、处置救援、分析评估等卫生应急活动，对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社会安全事件、辐射事故等组织实施紧急医学救援；组织实施对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和应急措施；承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信息的有关工作。
（九）基层卫生科。承担农村卫生、社区卫生和妇幼保健的综合管理职责，拟订有关政策、规划、规范并组织实施;指导全区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和乡村医生相关管理工作。
（十）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科。拟订全区妇幼卫生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政策、规划、技术标准和规范，指导妇幼卫生、出生缺陷防治、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依法规范计划生育药具管理工作；承担妇幼健康服务与生殖健康、社区卫生信息有关职责。
（十一）计划生育指导科。指导和督促基层加强计划生育基础管理和服务工作，贯彻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推进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网络建设;拟订全区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办法并组织实施，指导监督镇街落实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
（十二）计划生育家庭发展科。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及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制度并组织实施，拟订全区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负责社会抚养费征收工作；承担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职责。拟订全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规划、政策并组织实施，推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3、 单位构成。济宁市兖州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 公开表格
附件：1、2014年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2、2014年收入决算表
3、2014年支出决算表
4、2014年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5、2014年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3、 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2014年度本部门决算收入5091.08万元，比上年减少493.94万元，降低8.8%。2014年度本部门决算支出4584.11万元，比上年减少497.68万元，降低9.8%。
4、 “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14年，本部门通过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公务接待等经费决算共39.22万元，比上年减少38.21万元，降低49%。其中：
1、 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
2、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30.4万元。包括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车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0.4万元。
截止2014年底，本部门公务用车保有量为8辆。
3、 公务接待费8.82万元。
5、 数据口径及名词解释
1、 收入支出数据口径：部门全部收入和支出。
2、 三公经费数据口径：当年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含年度执行中追加预算）和上年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资金安排的“三公经费”实际支出。
